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上訴字第二六七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選任辯護人 古清華 

右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四六二號，中華民國

九十年七月二十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六九五０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公訴要旨 

一、公訴事實： 

    被告陳○○係設於台北市八德路二段四二四號◎◎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領有中華民國婦產

科專科醫師證書，平日以從事婦產科門診及相關醫療手術為其業務，為從事醫療業務之人。緣楊

玉鈴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五日因懷孕已達三十九週，由其夫游坤聰陪同至◎◎醫院作例行產檢，

經主治醫師陳○○檢查後，發現楊玉鈴之子宮頸擴張已達兩指寬度，但尚未破水，即告知楊玉鈴

可準備生產，並安排楊玉鈴住院待產。被告本應注意孕婦於即將生產之際，若無破水等引產適應

症或其他需催生之情形，即不應施打催生藥劑催生；於施打催產素（Pitocin ）（以下簡稱催產

素）引產時，易導致子宮產生強烈壓力，造成子宮與母體間之壓力差，易使羊水進入母體循環，

使母體呼吸窘迫及循環衰竭而導致「羊水栓塞」，故醫師於注射催產素時，應親自檢查產婦，觀

察產婦及胎心音、調整點滴速率，以便能隨時處理因施打藥物而生之突發狀況；且若注射催產素

造成子宮收縮過度，應即停止繼續注射且應立刻給予孕婦氧氣及協助左躺，依當時情形，亦未有

何不能注意之情事。詎被告竟疏未注意楊玉鈴於將生產之際，並無破水等引產適應症或其他需催

生之情形，猶於當日下午五時十五分許，以催生藥物PEG2塞入楊玉鈴之陰道藉以軟化子宮頸以

利催生，隨後子宮收縮每三分鐘一次，收縮每次持續三十秒鐘（理想子宮收縮頻率）；復於當日

晚間八時許，被告向護士張○○以口頭指示若PEG2之催生效果不佳，可用催產素以點滴方式注

射等語，即離開醫院。至晚間八時三十五分許，護士張○○依被告先前之指示，對楊玉鈴注射劑

量5 U inL/R 500 ml drip 之催產素催生。於晚間十時三十分許，楊玉鈴向護士張○○表示陣

痛很厲害，因被告不在，護士張○○即向值班醫師曾朝陽報告後，由曾朝陽醫師簽發止痛劑，並

由護士張○○經由靜脈給予止痛藥物注射。至晚間十時四十七分時，護士張○○經由中央監視器

發現胎兒心跳異常，進入病房察看，並僅停止繼續注射催產素（最後劑量為上開劑量之二倍）。

俟護士張○○返回護理站，由中央監視器發現胎兒心跳下降到每分鐘六十跳以下，再度察看孕婦

楊玉鈴時，發現楊玉鈴昏迷、臉色紫黑，立即通知被告。被告接獲通知後回到醫院開始急救，直

至翌日凌晨三時許，楊玉鈴因發生羊水栓塞，經急救無效死亡，胎兒亦死在腹中。 

二、起訴法條：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 

三、公訴證據： 



    被告醫療被害人楊玉玲過程，經函請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醫審會）鑑

定結果，略為：「．．．由本案的醫囑及護理記錄得知，先經陰道使用一顆PEG2，而後使用

催產素以靜脈點滴注射，惟該藥使用時，病歷上並未記載滴速，無法判斷其劑量是否合宜。惟產

婦當時懷孕三十九週，未破水，又無其他需催生之因素下，醫生即給予催生，是有不妥之處。．．．

直到下午十時四十七分停掉催產素之前半小時，子宮收縮頻率約每一．五分鐘就有一次收縮，呈

現子宮過度收縮狀態，當時正是產婦主訴陣痛很厲害時，此時醫師應立即停藥，並給予產婦氧氣

及協助左側躺與密切觀察，惟直到下午十時四十七分護士發現胎心音有變化，才停掉催生藥物，

但子宮過度收縮並未緩解．．。綜上所述，產婦楊玉鈴於入院時，並無催生之適應症，及催生

中，當子宮過度收縮時，醫師陳○○未立即停藥及處理，是有疏失之處。」。經檢附被告所述理

由，再函請醫審會鑑定，所具鑑定意見略為：「．．．不論三十九週抑或三十八週，均非引產

之適應症。．．．大約至下午十時三十分左右，產婦主訴陣痛很厲害，隨後護士張○○向值班

醫師曾朝陽報告後，由曾朝陽醫師簽發止痛劑，由護士張○○經由靜脈給予止痛藥物，同時由胎

心音及子宮收縮記錄發現，此時每一．五分鐘就有一次子宮收縮，呈現子宮過度強烈收縮的狀態。

按照子宮過度收縮之處理原則，此時應該是立即停掉催產素，並給予產婦氧氣及協助左側與密切

觀察，而不是只給予止痛藥物。直到下午十時四十七分時，護士經由中央監視器發現胎兒心跳異

常，進去察看後，才停掉催產素，且紀錄上也顯示此時並未給予氧氣或協助左側躺。綜合上述，

產婦在催生過程中已經出現子宮過度強烈收縮的狀態，醫師陳○○未能即時在第一時間即下午十

時三十分給予適當的處理（包括先停掉催產素，給予產婦氧氣及協助左側躺與密切觀察），使得

子宮過度強烈收縮的狀態持續約十七分鐘之久，等到發現胎兒心跳異常（下午十時四十七分），

才停掉催生藥物，為時已晚。因此，醫師陳○○對產婦之死，是有疏失之處。」。醫審會前後二

次鑑定結果，均認定被告對被害人施打催產素，及於急救時，皆未有適當處理。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以下簡稱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認定被害人係因分娩中發生羊水栓塞

症死亡，而前揭醫審會鑑定意見亦認：「羊水栓塞的發生機率約為一萬四千分之一至三萬四千分

之一，且好發於高齡產婦、經產婦、產程延滯、產程困難或及經催生等引起過強的子宮收縮。」。

綜合法醫研究所及醫審會之鑑定可知：被害人係因被告注射催產素導致子宮收縮過強，引發羊水

栓塞症而發生死亡結果。 

 被告身為婦產科醫師多年，本應注意產婦未有引產適應症或其他需催生之情形，即不應予

以施打催產素催生；亦應注意於施打催產素引產時，易導致子宮過度收縮，造成羊水進入母體循

環，使母體呼吸窘迫及循環衰竭而導致羊水栓塞症。故醫師於注射催產素時，應親自在場檢查產

婦、觀察產婦及胎心音、調整點滴速率，以便能隨時處理因施打藥物而生之突發狀況；復應注意

若產婦因注射催產素而致子宮過度收縮，應立即停止注射，並給予產婦氧氣及協助左側躺與密切

觀察，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使被害人因注射催產素致子宮過度收縮，引發羊水栓

塞致生死亡之結果，被告之醫療行為顯有過失。又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 

貳、上訴意旨 

一、被告於被害人並無引產適應症之情況下使用催產劑，且使用催產素之結果，被害人確實呈現

子宮過度收縮情形。雖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台大醫院）鑑定報告指出：目前

並無證據顯示羊水栓塞症與子宮過度收縮有直接關係；羊水栓塞症成因至今仍不明等語，惟



亦不否認羊水栓塞與子宮過度收縮有關，此所以醫審會之鑑定認為羊水栓塞好發於高齡產

婦、經產婦、產程延滯、產程困難及『經催生等引起過強的子宮收縮』。則被告之醫療過失

顯然增加羊水栓塞症發生之機率，並導致死亡結果之發生。 

二、被告之醫療過失有被害人無引產適應症而使用催產素，未能及時停止使用催產素，於

被害人發生嚴重陣痛時，應立即停止使用催產素，並予氧氣及協助左側躺與密切觀察。以羊

水栓塞症並非無法施救，當時被告不在醫院，又未為適當之指示，自有過失。 

三、雖最高法院於六十年間判決固曾認為羊水栓塞症與使用催產素間，無直接因果關係，且援用

迄今。然醫學上之因果關係，如同疫學上因果關係之認定，常礙於知識有限，無法為即時明

顯之證明。是以醫審會鑑定結論認為羊水栓塞症好發於經催生引起過強之子宮收縮，乃綜合

國內多年臨床醫學實驗歸納所得之經驗。而台大醫院鑑定結果仍認定被告於使用催產劑之醫

療行為應更為小心，即認定被告於醫療過程有疏未注意之處。則上開二機構鑑定結果均認定

被告有疏未注意使用催產素，而使被害人產生羊水栓塞症之臨床現象，復未於被害人發生羊

水栓塞症時予以適當救治，應有明顯之過失。原審判決被告無罪，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參、被告之辯解 

一、醫審會二次鑑定報告對有關被害人懷孕週數、待產時子宮收縮頻率與時間、被告用藥時間均

有嚴重錯誤，似對被害人之病歷與胎兒監視紀錄，均未詳加查證，即認定被告有醫療疏失，

顯屬輕率。且對被害人死亡原因與被告使用催產素間之醫學上因果關係，引用過時之婦產科

權威著作威廉氏產科學第十九版醫療資料，亦有重大錯誤。 

二、依台大醫院鑑定意見，使用催產素本身不會造成羊水栓塞症，故被告使用催產素與被害人死

亡原因，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再依據目前婦產科權威著作威廉氏產科學第二十版記載目前並

無證據顯示羊水栓塞症與子宮過度收縮有直接關係，且當子宮收縮超過三十至四十ｍｍＨｇ

左右時，子宮內已無血液回流至體循環，認為羊水栓塞症為「類過敏性反應」。 

三、依台大醫院鑑定意見，被害人於下午十時十七分許，即於停止使用催產素前半小時，子宮收

縮頻率為每三、四分鐘一次，屬正常範圍，並無子宮過度收縮情形，而非如醫審會鑑定意見

之每一．五分鐘收縮一次。迨至下午十時四十七分被害人子宮收縮為七分鐘四次，護士即停

止使用催產素，誠為正確處置，並無延遲情況。 

四、依台大醫院鑑定意見，於主治醫師下班時間，由值班醫師在院照顧之方式，並未違反醫療作

業常規，公訴人認為被告未親自在旁照顧被害人，涉有疏失，並無任何法律或醫學常規之依

據。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

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

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

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

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

旨參照）。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

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



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三十二年度上字第六七號判例意

旨即明。復按刑法上之過失，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

不注意而言，且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

形下，在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

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一條件存在，而

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

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二號判例所揭

示意旨。 

二、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機關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零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可知，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二條鑑定人應於

鑑定前具結之規定，並不在上開鑑定程序準用之列。是以原審囑託台大醫院為鑑定，且未經

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具結，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自得採為證據資料（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度台上

字第五五五五號判例參照）。告訴人指原審囑託台大醫院所為鑑定，鑑定人未踐行具結程序，

不得採用等語，即為無據，合先敘明。 

三、被害人係於八十八年一月六日凌晨三時許，於分娩過程中死亡一節，業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

相驗並實施解剖屍體，制有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驗斷書、解剖照片等在卷足憑（見

相字第一三號卷第四四至八十頁）。而被害人係因分娩中發生羊水栓塞症死亡一節，並經法

醫研究所鑑定明確，有該所法醫所醫鑑字第００二二號鑑定書附卷可參（見相字第一三號

卷第一０四至一一一頁）。 

四、醫審會二次鑑定結果指稱被告醫療過失計有下列二端（見相字第一三號卷第一二六頁、偵字

第六九五０號卷第十六、十七頁），其一為在無引產適應症之情形下，使用催產素；其二為

在催生過程中，被害人發生子宮過度收縮，被告未立即停止使用催產劑及為適當處理。另公

訴人認定被告應注意於使用催產素引產時，易導致子宮過度收縮，造成羊水進入母體循環，

產生羊水栓塞症，故被告於注射催產素後，應親自在場檢查產婦、觀察產婦及胎心音、調整

點滴速度，以便能隨時處理使用催產素後之突發狀況，被告未親自在場處理，亦有醫療過失。

是以被告應否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業務過失致死罪，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有無上開

醫療過失情事。又被告如有上開醫療過失行為，與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無相當因果關

係。 

五、經查，醫審會鑑定意見固認定被告在被害人並無引產適應症之情形下，對被害人予以催生，

有不妥之處；及於子宮過度收縮時，未立即停止使用催產素，有疏失之處。惟姑且不論醫審

會上開鑑定意見正確性如何，被告縱有上述疏失，依上揭理由壹、一之說明，其過失行為與

被害人之死亡間，仍須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始應負業務過失致死刑責。而醫審會鑑定意見

並未敘明被告有所謂不當催生，及於子宮過度收縮時未即時停止使用催產素，與被害人發生

羊水栓塞症之關連性如何，僅敘述「依威廉氏產科學第十九版第八四三頁記載羊水栓塞的發

生機率約為一萬四千分之一至三萬四千分之一，且好發於高齡產婦、經產婦、產程延滯、產

程困難或及經催生等引起過度的子宮收縮。」，並未認定被害人產生羊水栓塞症，確係肇因

於被告之不當催生，發生子宮過度收縮。醫審會所為鑑定意見係以威廉氏產科學第十九版之



內容為據，上訴意旨指稱醫審會鑑定結論認為羊水栓塞症好發於經催生引起過度之子宮收

縮，乃綜合國內多年臨床醫學實驗歸納所得之經驗等情，即為無據，併予說明。則依上開威

廉氏產科學第十九版學術著作之見解，發生羊水栓塞症之機率為幾萬分之一，且較會發生之

情況亦有多種，經催生引起過度之子宮收縮僅為其一，發生羊水栓塞亦可能因其他因素所造

成，如被害人符合條件之「經產婦」亦為可能成因。且如僅有催生而未發生過度之子宮收縮， 

    尚不在其列。是以被告縱有不當催生，如未發生子宮過度收縮之情形，依上開鑑定意見，應

不致於增加發生羊水栓塞症之機率。須經催生且產生過度之子宮收縮，始足當之。然儘管如

此，於催生後發生子宮過度收縮時，未即時停止使用催產素之行為，如於學術研究上僅增加

發生羊水栓塞症之機率，依客觀之審查，在同一條件下，並非均可發生發生羊水栓塞症之結

果，則與被害人發生羊水栓塞症之結果間，依上揭理由肆、一之說明，尚難據以認定二者間

即有相當因果關係。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即不

能認為二者有相當因果關係。上訴意旨認為不當催生，及於子宮過度收縮時未即時停止使用

催產素，增加發生羊水栓塞症之機率，會導致發生羊水栓塞症而死亡之結果，認定二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尚嫌無據。何況，醫審會之鑑定已記載其認定羊水栓塞症好發於「經催生引

起過度的子宮收縮」之依據為「威廉氏產科學第十九版第八四三頁」。惟經台大醫院鑑定結

果認為「根據威廉氏產科學第二十版第七九一至七九二頁，目前並無證據顯示羊水栓塞症與

子宮過度收縮有直接關係，當子宮收縮超過三０至四０ｍｍＨｇ時，子宮已無血液回流至體

循環，認為羊水栓塞症為一種『類過敏性反應』」，有台大醫院九十年五月八日校附醫秘

字第０七六四六號函在卷可據（見原審卷第一六八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三、），並有威 

    廉氏產科學中文版上開台大醫院鑑定所引用部分附卷可按（見原審卷第五三、五四頁）。醫

審會所引用者為威廉氏產科學舊版即第十九版內容，而台大醫院所引用者為新版即第二十版

之內容，以學術見解與時俱進，自以新版內容為可取。則醫審會所為鑑定意見認為經催生引

起過度之子宮收縮較會發生羊水栓塞症情節，尚非適宜，不能採取。就此而論，亦不能以醫

審會上開鑑定意見，認定被告催生行為，造成被害人子宮過度收縮，未能即時停止使用催產

素，與被害人發生羊水栓塞症，有相當因果關係。 

六、次查，告訴人雖引用「妊娠與內科系統疾病」一書記載「不當使用催產素產生子宮收縮過

強，羊水可能進入母體循環」。「常用藥品手冊」一書記載「但若子宮頸尚未充分擴張時

應用本品（按指催產素）宜極謹慎」。「最新婦產科治療手冊」一書記載「羊水栓塞病因

至今未明，至於促成因素則包括高齡產婦、多產次、難產、催產素刺激、子宮內胎兒死亡、

羊水存有胎便和產時子宮全開而胎膜未破等情況」。「產科護理學」一書記載「催產素引

產，對母親的危險有：子宮的過度刺激、子宮破裂、胎盤早期剝離、子宮頸撕裂傷及羊水栓

塞」。「產科護理學」一書記載「以下為確認的羊水栓塞相關因素：高胎次、母親年齡大、

短或紛亂的分娩、催產劑加強、子宮內胎兒死亡、胎盤早期剝離」。「婦產科護理學」一

書記載「羊水栓塞原因為三十五歲以上的經產婦、高張力性宮縮下以催產素引產、難產、早

期破水、胎盤早期剝離」。「新編藥物學」一書記載「除非子宮頸完全擴張，使用催產劑

實有危險性」。「最新藥物學」一書記載「催產素在子宮頸未全開應避免使用，否則引起

子宮強力收縮，將危及母親與胎兒的安全」。「最新婦產科護理」一書記載「引產時可能會

有的合併症有羊水栓塞」。陳盛福醫師之文章記載「有些婦產科醫師認為使用子宮收縮劑，



容易有羊水栓塞情況產生」（見本院卷第六五至一０一頁）。惟陳盛福醫師上開文章中同時

表示「無論那一種羊水栓塞高危險群的理論，都缺乏充分的證據，因此目前尚無法推測或預

防羊水栓塞的發生」，自不能認為陳盛福醫師同意使用催產素較會引起羊水栓塞之理論。至

於上述其他著作雖指明使用催產素，造成子宮過度收縮，是造成羊水栓塞症之眾多可能成因

之一，則或為未成定論之一方之見，或僅為羊水栓塞可能成因之一，依上開理由肆、五之說

明，並參酌經原審法院詢問台大醫院依照最新之產科醫學，有無足夠之醫學上證據，得以證

明子宮過度收縮必然會造成羊水栓塞，據覆「羊水栓塞症成因至今仍為不明」（見原審卷第

一六八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三、）。堪信告訴人所指上情，亦不能據以認定被告使用催產

素，造成子宮過度收縮，與被害人發生羊水栓塞有相當因果關係。 

七、再查，被告即被害人之主治醫師下班後，被害人由值班醫師（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資格之主治

醫師）在院繼續照顧，並給予滴注催產素，並無違反醫療作業常規。且被害人發生羊水栓塞

症後，◎◎醫院當時現場有婦產科醫師、麻醉科醫師等在場對被害人進行處置，並無延誤。

被告當時雖不在急救現場，亦與醫療常規無違背之處等情，為台大醫院所採鑑定意見（見原

審卷第一六八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三、）。以◎◎醫院為大型綜合醫院，醫療設備齊全，

醫護人員充足，被害人至◎◎醫院生產始終有胎兒監視器及子宮收縮紀錄器加以監測，於一

般醫護人員下班時刻，且有值班醫師、護士在場照顧，隨時可以注意被害人之身體變化，及

針對被害人身體變化為適當之處置。被害人發生若何狀況，應由何人處理，應如何急救，有

一定之作業程序，實不待被告在場指示，被告應無時時待在被害人身邊，寸步不離必要。是

以公訴人以被告於對被害人注射催產素時，應注意親自在場檢查、觀察產婦及胎心音、調整

點滴速率，以便能隨時處理因施打藥物而生之突發狀況等情，即嫌無據，不能採取。不能以

被告於被害人施打催產素後發生突發狀況時，未能親自在場，即認為被告涉有疏失責任。 

八、又查，如前所述，被告既不必於下班時間親自在場觀察被害人於施打催產素後之身體變化，

則醫審會鑑定意見所指被害人在催生過程中，於當日下午十時三十分許已經出現子宮過度強

烈收縮狀態，醫師未能適當處理即包括先停掉催產素，給予被害人氧氣及協助左側躺與密切

觀察，而使得子宮過度強烈收縮狀態持續達十七分鐘之久情節，審酌被告於當日下午十時三

十分許已下班不在醫院，當時有其他婦產科醫師及麻醉科醫師在醫院等情，為證人即值班醫

師曾朝陽、護士張○○於原審調查時分別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三０、三四頁）。則醫審會

鑑定意見所指未於被害人子宮出現強烈收縮狀態時，即時停掉催產素注射，及採取適當之急

救處置，應由當時在場主事之醫師、護士負責。被告既未在場參與，該階段之處置，縱有醫

療疏失，亦非被告所應負責。是以台大醫院鑑定意見認為「於下午十時三十分，孕婦有陣痛

厲害，並同時給予靜脈止痛劑時，當時即應停止使用催產素，至下午十時四十七分宮縮每分

鐘一次，才停止使用，實有不妥之處。依病歷及子宮收縮紀錄，值班護士調高催產素劑量的

時間，應該是在十時二十四分；大約於十時四十分發生子宮過度收縮，待觀察後於十時四十

七分停止催產素」（見原審卷第一六八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二），與醫審會鑑定意見相同，

認定未於適當時機即下午十時三十分停止使用催產素，有所疏失，依上開說明，仍應由值班

人員負責，被告並無過失責任。 

九、復查，臨床上施用催產素之時機，其適應症為早期破水，懷孕過期及母親或胎兒有合併症，

臨床上需提早終止懷孕方才使用。被告對於被害人施用催產素時，被害人子宮收縮約每三分



鐘一次，每次收縮大約維持三十秒，Montevideo units值為一二０，在臨床上為收縮間隔

夠，但強度不夠，可以催產素來助產，不違反產科學常規等情，為台大醫院所採鑑定意見（見

原審卷第一六八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二、三），與醫審會所持鑑定意見認為被告對被害

人實施催生，是有不妥之處，即有不同。由是可知，被告對被害人實施催生是否不當，莫衷

一是，尚有合理懷疑存在，依上揭說明，仍不能即認被告對被害人施以催生，即有疏失責任。

何況，使用催產素本身不會造成羊水栓塞症，為台大醫院所採鑑定意見（見原審卷第一六八

至一七一頁，鑑定意見三、）。縱被告對被害人以催產素催生有所不當，亦與被害人發生

羊水栓塞症並肇致死亡結果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無從令被告負業務過失致死刑責。 

十、綜上所述，公訴及上訴意旨所提出事證，尚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對被害人實施醫療行為，有

何疏失之處，或有應由被告負責疏失之情，及該項疏失與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之心證。此外，本院亦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人所指業務過失致死犯

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為由，諭知無罪之判決，即無不合。公訴人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提起上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有關被告應否負業務過失致死刑責應調查之事證已明，告訴人請求將醫審會與台大醫院之鑑

定意見，送請法醫研究所表示意見，及送交外國醫學鑑定機構再為鑑定，本院認為並無必要，

併予指明。 

伍、本院僅就被告應否負業務過失致死刑責而為判斷，至於被告與◎◎醫院、其他相關醫護人員

就醫療過程有無契約或侵權行為民事責任，因民、刑事責任於法律要件、舉證責任、證據能

力、證明力等規定，並不相同，本院對於被告應否負業務過失致死刑責之判斷，不能影響民

事責任之認定，自屬當然，附此敘明。 

陸、適用之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 

本案經檢察官何明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十      月    十二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葉  麗  霞 

                            法  官  林  勤  綱 

                                  法  官  李  錦  樑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 

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郭  台  發 

 


